


二、遴选范围 

开展锅炉水处理药剂相关研究工作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锅炉水处理药剂的生产、使用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的专家学者、

优秀教师、技术人员等均可申请。 

三、遴选条件 

被遴选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有较强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从事锅

炉水（介）质处理相关行业 10 年以上、参与过法规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 

3.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近 5 年在省部级以上公开刊物

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或出版相关论著，或参与过相关课题研究和

撰写报告工作； 

4.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口齿清晰，表达流利，举止大方，

可承担专业领域的教学任务； 

5.年龄在 7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愿意承担中国锅炉与锅

炉水处理协会的相关工作。 

四、工作范围 

《锅炉水处理剂技术条件》标准起草；该标准中关键指标的

实际应用测试和实验室试验研究；该标准制定中相关课题研究；



该标准制定的相关材料的编制；该标准颁布后宣贯培训；该标准

相关技术交流与推广。 

五、遴选程序 

1.各相关单位符合条件的相关专业人选（以下简称“申报

人”），填写“《锅炉水处理剂技术条件》标准起草组起草专家

遴选登记表”（见附件）； 

2.各相关单位认真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登记表》信息的完

整性、真实性、签署审核意见，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前将电子

版及纸质申报材料报送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3.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人进行复

核，根据专家意见确定最终人选，如专家对申报人信息有疑议，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有义务提供补充材料； 

4.复核后，由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发文公告专家组

名单。 

六、有关要求 

请各单位积极参与《锅炉水处理剂技术条件》标准起草组

专家遴选工作，按照本通知要求，严格审核，认真把好质量关。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  晨 

电  话：010-59068836 

邮  箱：sc8836@126.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6号 5层 





附件: 

《锅炉水处理剂技术条件》标准起草组起草专家遴选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贴照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职务/职称  电子信箱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毕业院校及所学

专业 
 学  位  

现从事专业  

与本标准有关的

经历和业绩（包

括奖励）简介 

 

曾负责组织制定

何种标准，有何发

明、著作、学术论

文（何时何地出版

或发表） 

 

 

 

 

参加何种学术组

织、任何职务 
 

权利与义务 

1.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单位和专家，将在标准前言中出现该单位名称及专家姓名。 

2.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应积极地参加标准制起草工作，并不得无故缺席。 

3.参加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所在单位可自愿提供必要的相关技术和资金支持。 

4.未实质参与标准编制工作的单位和专家，标委会将从标准起草名单中取消该专家

及其单位的标准编制的资格。 



注：表格内容填写可另附页。 

单位意见： 

我单位同意作为《锅炉水处理剂技术条件》起草单位，并同意该专家作为标准的起草人，同时对

上述标准的起草工作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